安徽省口腔疾病研究
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申报指南

[bookmark: _GoBack]安徽省口腔疾病研究重点实验室（Anhui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Oral Diseases Research，以下简称实验室）是2014年由安徽省科学技术厅批准建设的省级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安徽医科大学。实验室自成立以来立足于对口腔领域疾病认知重大需求，结合国家、安徽省和安徽医科大学发展战略规划，围绕“口腔疾病发生、发展机制及其防治策略”这一关键科学问题来开展研究，推进我国和口腔医疗事业快速发展。实验室建筑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目前实验室初具规模，下辖口腔材料实验室、细胞分子实验室、微生物学实验室、口腔医学转化平台、动物手术室，形成比较完善的口腔医学研究中心。为充分发挥实验室培养和集聚高层次优秀人才基地的作用，推进口腔医学科研及成果转化，特设立开放基金，资助相关科技工作者依托本实验室开展口腔健康领域的高水平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为了规范开放基金的管理，特制订本办法。
一、资助对象
具有博士学位或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口腔医学院在岗教工，以及省内外符合实验室资助领域的相关研究人员。
二、资助研究范围
本实验室主要围绕以下研究方向开展资助。
（1）口腔软硬组织再生机制及仿生重建，深入研究口腔软硬组织的再生机制，包括细胞增殖、分化、矿化等过程，探讨影响口腔软硬组织再生的关键因素。特别关注调控上皮‑间充质细胞的增殖、迁移与血管化。骨矿化的物理化学机制，利用“有机基质模板”调控无机晶体生长，开发非细胞仿生矿化策略以诱导牙体组织再生。对于颌骨缺损，采用组织工程和3D打印等方法构建血管化骨组织作为自体移植骨的替代方案。通过设计仿生寡肽，新型材料设计，实现再生软硬组织。本方向还关注与生长因子、信号通路及微环境因素在口腔软硬组织再生中的作用，从分子水平、细胞水平和组织水平等多层面、多角度进行深入探索。揭示多种生长因子、信号通路和微环境因素在口腔软硬组织再生中的作用。通过以上研究为临床上开发有效的口腔软硬组织再生提供新技术和新方法。
（2）口腔肿瘤与颌面部疼痛病变机制及诊治技术，重点研究口腔癌变的分子调控机制及相关标志物的生物学意义及临床价值，系统阐述三叉神经痛发病的分子机理，周围神经损伤再生的机制探讨。研究口腔癌变发生转移与肿瘤微环境的关系；探讨口腔癌细胞耐药及去耐药机制，力求自主研发抗口腔癌的新型纳米材料，以及治疗口腔癌的新型纳米载药体系，聚焦磁共振纳米载体材料的制备，酸敏药物传输平台，及其生物性能评价，探索其在口腔癌诊断和治疗中的应用，通过药物再利用和新开发，寻找治疗口腔癌的有效药物。为口腔癌和口腔颌面部疼痛的诊治疗提出理论依据，并在此基础上开发新方法和新药物。
（3）口腔细菌性疾病发病机制及防治策略，重点研究口腔微生态平衡与失调的机制及与龋病、牙周炎、牙髓炎等感染相关疾病发生发展间的关系，力求发现免疫系统中参与微生态干预的调控机制和关键因子，探寻基于调控机制和关键因子的多靶点多途径预防和治疗口腔感染性疾病的新方法和新技术。另外，关注口腔感染疾病发生的环境因素及其与糖尿病、肝病等全身系统性疾病的关联，以期为口腔疾病及全身疾病防治给出安医指导。
三、资助经费额度及使用要求
1.研究周期为2年，共资助项目不超过10项，其中重点项目占比50%（研究内容注重产学研合作，研究内容具有较好的科学意义，成果一定具有实用价值和经济利益，倾向新技术新方法的突破及相关专利和成果转化），每项资助金额为4万元（其中成果转化部分口腔医学院作为课题设立方占有一定比例收益，具体占比情况根据三方协议协商，但总占比不低于10%）；普通项目占比50%，每项资助金额为2万元；自筹项目经费由负责人自行解决，不占总项目百分比。
2.经费主要用于专用材料、委托业务、设备购置、出版与文献资料、学术交流等开支，三公经费、劳务费及研究生“三助”岗位费不包括在内。
3.经费原则上2年内用完，如未按时用完，由学院统筹使用。
四、申报与立项
1.申请人需提出书面申请，填写《安徽省口腔疾病研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申请书》，并提交至开放基金管理工作组。
2.实验室组织学术（教授）委员会专家对申请项目进行评审，在确保客观、公正的前提下，确定资助项目并进行公示。
3.实验室与拟资助项目的负责人签订研究合同，报送管理工作组作为拨款和检查的依据。
4.在同等情况下优先考虑资助没有在研国家级项目的申请人。五、实施与考核
1.实验室年度中期对开放项目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项目负责人应于中期提交项目中期报告表，供学术（教授）委员会参考。
2.开放项目完成后，项目负责人填写结题报告，并向实验室报送相关成果附件，实验室学术专家组对开放项目完成情况进行评议。
六、成果管理及评价
实验室名称标注：安徽省口腔疾病研究重点实验室（中文）/Anhui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Oral Diseases Research （英文）。安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中文）/College & Hospital of Stomatology，Anhui Medical University（英文）。
1.成果产权：由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完成的论文、专利、标准制定、成果转化等研究成果均应将本实验室作为第一完成单位，或者以安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为第一完成单位的成果，必须在适当位置标注本实验室名称；主持人或项目组成员必须是研究论文的第一作者或者通讯作者；未按照要求进行标注的成果，不计入验收考核范畴。
2.任务要求：重点项目需至少发表SCI二区论文1篇，发明专利或者成果转化至少1项；普通项目需至少发表SCI三/四区论文1篇；自筹项目须完成1篇CSCD扩展版以上研究论文。
3.可替换条件：国内公认的一级学科核心期刊论文等同于1篇SCI四区论文，一个项目最多计入1篇；1项授权发明专利等同于1篇SCI四区论文，一个项目最多计入1篇；1项成果转化等同于1篇SCI二区论文；在项目实施期间，获得省级或以上项目视同完成考核任务；制定并颁发执行1项省级地方及以上标准、行业标准，视同完成考核任务。
4.SCI分区以中科院分区为准。
5.校外申报人员必须与实验室成员合作，方可申报本实验室开放基金。七、其他
本办法由安徽省口腔疾病研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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